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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

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变更为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6,531,371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台基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康进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胜利街162号

0710-3500847
0710-3506236
securities@techsem.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钱璟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胜利街162号

0710-3500847
0710-3506236
securities@techsem.com.cn

300046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功率半导体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主要产品为大功率晶闸管、整流管、

IGBT、电力半导体模块、脉冲功率开关等功率半导体器件及组件，广泛应用于工业变频器、电

机驱动、高功率电源、数字能源、智能电网、轨道交通、新能源等电气系统和工控设备领域。公

司采用垂直整合（IDM）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具备自主技术的芯片设计、制程、封装、测试完整产

业链及研发中心；产品销售采取直营销售和区域经销相结合的模式，营销渠道通畅，市场地位

稳定。

2、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

台基股份在大功率半导体器件细分行业的综合实力、器件产能和销售规模位居国内前列，

具有产能交付和质量优势，公司产品规格齐全，客户分布广泛，在电机驱动控制和工业制造设

备领域长期保持领先优势，在数字能源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展，在满足国家重大专

项和重点工程对高端功率半导体器件需求能力持续增强。2024年，公司持续深化产品和市场

双结构调整策略，加大市场开发力度，积极拓展产品应用领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主营业务利

润同比增加。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1,235,399,005.21
1,105,640,710.69
2024年

354,143,969.01
25,293,529.83

47,593,614.01

83,919,598.32
0.1069
0.1069
2.28%

2023年末

1,215,318,428.73
1,092,154,070.65
2023年

319,732,631.57
31,139,731.49

25,189,169.43

71,408,827.64
0.1317
0.1317
2.90%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65%
1.23%

本年比上年增减

10.76%
-18.77%

88.94%

17.52%
-18.83%
-18.83%
-0.62%

2022年末

1,147,060,650.97
1,053,677,694.85
2022年

352,191,535.02
19,731,751.47

20,266,470.63

14,153,276.31
0.0834
0.0832
1.9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79,041,829.97
-19,249,487.64

13,967,640.62

11,667,325.78

第二季度

92,579,182.80
18,172,665.88

18,733,529.88

744,275.87

第三季度

84,776,486.58
19,626,856.81

12,323,740.66

21,154,033.19

第四季度

97,746,469.66
6,743,494.78

2,568,702.85

50,353,963.4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襄阳新仪元半
导体有限责任
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李伟锋

刘小雨

彭纪桅

MORGANSTANLEY &CO. INTERNA⁃TIONAL PLC.
中国国际金融
香港资产管理
有 限 公 司 －CICCFT10（R）
刘惠宁

陈伟

庄建东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76,079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26.32%

0.72%
0.70%
0.25%
0.22%

0.20%

0.13%

0.12%
0.12%
0.12%

上述股东中，除本报告披露的事项外，襄阳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除襄阳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之外
的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65,349

持股数量

62,258,000.00

1,691,485.00
1,659,130.00
600,000.00
513,000.00

481,483.00

315,100.00

289,000.00
283,800.00
280,000.00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投资理财损失

公司于2023年以自有资金购买了挂钩中证1000、中证500指数的理财产品共计1.3亿元，

于 2024年 1-2月因受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影响造成报告期内投资损失约 2,421万元，对公司本

期净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2、法定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法定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母公司盈余公积3,923.20万元用于弥补母公司累计亏损，本次公司弥

补亏损方案将使母公司累积亏损减少3,923.20万元。

3、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和高管聘任

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邢雁、颜家圣、吴拥军、吴建林、李

树森、朱玉德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姜海华、余宁梅、周亚宁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选举徐遵立、占超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召开第四届职

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张永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2024年5月1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邢雁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颜家圣、吴拥军为公司副总经

理，聘任康进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聘任吴建林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4、注册资本变更

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完成了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公司总股本由237,171,
371股变更为236,531,371股，注册资本由237,171,371元变更为236,531,371元。

5、经营范围变更

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

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在原经营范围基础上增加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检验检测服务”。

证券代码：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2025-024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109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5
170,786,758

37.591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现场会议主持人：方国富董事长。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方国富董事长、胡秋华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主持

工作）、周士捷董事、王振宙独立董事、胡仁昱独立董事现场出席；丁敏董事、韦斌董事、何彬独

立董事通过腾讯线上会议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方泽亮监事会主席、张淑敏监事、王苏珍监事通过

腾讯线上会议方式出席；吴小方职工监事、雍海英职工监事现场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钱菁现场出席；副总经理孙曙光、财务总监盛献智现场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863,031
比例（%）

99.4591

反对

票数

795,927
比例（%）

0.4660

弃权

票数

127,800
比例（%）

0.0749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856,131
比例（%）

99.4550

反对

票数

783,127
比例（%）

0.4585

弃权

票数

147,500
比例（%）

0.0865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816,531
比例（%）

99.4319

反对

票数

806,827
比例（%）

0.4724

弃权

票数

163,400
比例（%）

0.0957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522,532
比例（%）

99.2597

反对

票数

1,124,926
比例（%）

0.6586

弃权

票数

139,300
比例（%）

0.0817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821,331
比例（%）

99.4347

反对

票数

797,827
比例（%）

0.4671

弃权

票数

167,600
比例（%）

0.0982
6、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香溢金服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751,931
比例（%）

99.3940

反对

票数

854,327
比例（%）

0.5002

弃权

票数

180,500
比例（%）

0.105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90,217
比例（%）

96.4573

反对

票数

800,227
比例（%）

2.8811

弃权

票数

183,700
比例（%）

0.661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业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768,131
比例（%）

99.4035

反对

票数

809,001
比例（%）

0.4736

弃权

票数

209,626
比例（%）

0.122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特殊资产业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789,831
比例（%）

99.4162

反对

票数

798,027
比例（%）

0.4672

弃权

票数

198,900
比例（%）

0.116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类金融投资业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797,531
比例（%）

99.4207

反对

票数

795,827
比例（%）

0.4659

弃权

票数

193,400
比例（%）

0.1134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浙江中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818,531
比例（%）

99.4330

反对

票数

796,127
比例（%）

0.4661

弃权

票数

172,100
比例（%）

0.1009
12、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758,931
比例（%）

99.3981

反对

票数

836,527
比例（%）

0.4898

弃权

票数

191,300
比例（%）

0.1121
1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803,931
比例（%）

99.4245

反对

票数

803,727
比例（%）

0.4706

弃权

票数

179,100
比例（%）

0.1049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市值 50 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43,012,614
25,183,423
1,326,495

929,095

397,4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51.2017

71.1012

30.9501

反对

票数

0
0

1,124,926

238,326

886,600

比例（%）

0.0000
0.0000

43.4213

18.2384

69.0499

弃权

票数

0
0

139,300

139,300

0

比例（%）

0.0000
0.0000
5.3770

10.6604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7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
配议案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香
溢金服 2025年度对外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
案

关于续聘浙江中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为公司和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
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调整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6,509,918

26,739,317

26,790,217

26,805,917

26,746,317

26,791,317

比例（%）

95.4481

96.2741

96.4573

96.5139

96.2993

96.4613

反对

票数

1,124,926

854,327

800,227

796,127

836,527

803,727

比例（%）

4.0502

3.0759

2.8811

2.8664

3.0118

2.8937

弃权

票数

139,300

180,500

183,700

172,100

191,300

179,100

比例（%）

0.5017

0.6500

0.6616

0.6197

0.6889

0.645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第4项议案《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同意公司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15元（含税），以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54,322,747股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

利6,814,841.21元（含税）。公司2024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的票数通过。

2. 上述第6项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香溢金服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2024年12月31日）的全资子公司宁波海曙

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20,000万元。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的票数通过。

3. 上述第7项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

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所持股份数量合计为 143,012,614
股，在表决该议案时回避表决，所持股份数未计入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的票数通过。

4. 上述第8项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业务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在不

超过45亿元的额度范围内开展担保业务。

5. 上述第9项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度特殊资产业务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

特殊资产业务发生额（公司出资）不超过8亿元。

6. 上述第10项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度类金融投资业务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

度类金融投资业务发生额（公司出资）不超过2亿元。

7. 上述第11项议案《关于续聘浙江中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任浙江中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

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按照市场水平及公司实际情况确定其2025年度审

计报酬。

8. 上述第12项议案《关于为公司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同

意为公司及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保险，责任限额不超过 10,000万元/年，保险费总额不超过

100万元/年，并授权经营层在“董监高责任险具体方案”权限范围内办理责任险相关事宜；且

在保险方案权限范围内续保或者重新投保无需再次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等相关审议程序。

9. 上述第13项议案《关于调整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吴翔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农、林群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2025-025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3月28日，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全体董事书面发

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2025年4月2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临时董事会。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书面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十一届董事会预算与审计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预算与审计委员会成员调整为：王振宙先生、吴翔先生、胡仁昱先

生，王振宙先生担任召集人。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400,96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400,96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4月9日。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20名激励对象可
解除限售共计140.096万股限制性股票。现将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暨上市的具体事项公
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 12月 23日至 2023年 1月 2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时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异议的反馈。2023年1月4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3年 1月 9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并于2023年1月11日披露《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3年2月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
事会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首次授予
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23年2月2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首次授
予350.32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本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合计15人。

6、2023年1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预
留授予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3年12月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预留授
予70.0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本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合计5人。

8、2024年3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议案》，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并审议通过。公司董
事黄凯、余根潇、吴天一为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为符合
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
查意见。

9、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
查并审议通过。公司董事黄凯、余根潇、吴天一为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对该
议案回避表决。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董
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
售相关事宜。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批次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授予日期

2023年2月27日

2023年12月4日

授予价格
（元/股）

3.81
3.56

授予股票数量
（万股）

350.32
70.00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人）

15
5

授予后股票剩余数
量
（万股）

87.58
17.58

注：完成预留授予后剩余的17.58万股已于2025年2月完成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 2024年 12月 20日、2025年 2月 25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

《关于注销部分已回购股份的实施公告》。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授予批次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解除限售日期

2024年4月30日

解除限售股票数量（万股）

175.16（该批次全部解禁）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175.16
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

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50%

30%

20%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为 2023年 2月 27日，第二个限售期于 2025年 2月 26
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具

体条件及达成情况如下：
解除限售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
的情形；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3-2025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

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以 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3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0%
以 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4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5%
以 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0%

注：上述“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指标均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所
载数据为准。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实施。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系数（N）
100%
90%
80%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
面系数（N）×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根据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德皓审字[2025]00000281号审计报告，2024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05,125,536.81
元 ，较 2021 年 营 业 收 入 增 长107.6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达标。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15
名，本次首次授予拟解除限售的15名激励对象2024年度个人绩效
考核结果均为优秀，对应解锁比
例为100%。考评结果满足首次授
予第二个解锁期的个人绩效考核
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除限售，并为其办理
相应的解除限售及股份上市手续。

三、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一）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

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50%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为 2023年 12月 4日，第一个限售期于 2024年 12月 3
日届满。

（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具

体条件及达成情况如下：
解除限售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
的情形；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3-2025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

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

业绩考核目标

以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2023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0%
以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2024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5%

以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202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0%

注：上述“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指标均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所
载数据为准。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实施。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系数（N）
100%
90%
80%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

面系数（N）×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根据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德皓审字[2025]00000281号审计报告，2024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05,125,536.81
元 ，较 2021 年 营 业 收 入 增 长107.6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达标。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5
名，本次预留授予拟解除限售的 5
名激励对象2024年度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均为优秀，对应解锁比例
为100%。考评结果满足预留授予
第一个解锁期的个人绩效考核解
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除限售，并为其办理
相应的解除限售及股份上市手续。

四、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15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05.096万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5%，本次可解除限售名单及数量具体如下：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6名）

1
2
3
4
5
6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9名）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合 计

姓名

杨顺祥

王忱

黄凯

余根潇

吴天一

彭海三

职务

副总经理（已卸任）

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董事

董事会秘书、董事

董事

副总经理（已卸任）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30.00
20.00
15.00
15.00
30.00
15.00

125.00

225.32
350.32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9.00
6.00
4.50
4.50
9.00
4.50

37.50

67.596
105.096

本次解锁数量占其已获
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的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5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35.00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8%，本次可解除限售名单及数量具体如下：

姓名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5名）

合 计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70
70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35.00
35.00

本次解锁数量占其已获
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50%
50%

五、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4月9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1,400,960股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

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公司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
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2,451,600
417,435,839
419,887,439

本次变动数

-1,400,960
1,400,960

0

本次变动后

1,050,640
418,836,799
419,887,439

注：以上股本结构以2025年4月1日收盘后公司股本结构为基础，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永吉转债”（转债代码：113646）处于转股期，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股份总数可能会在公告日
与上表存在一定差异。最终股本变更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相关材料为准。

六、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已达到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的15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均为优秀，当期解除限售比例为100%，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综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一致同意公司为上述20名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同意将上述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监事会核查意见
（一）公司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条件，公司具

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符合《激励计划》中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
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要求，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
售的情形；

（二）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下列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 20名激励对象已满足《管理办法》和

《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综上，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20名激励对象满足《激励计划》规
定的解除限售条件。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符合《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20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解锁事项已获得现阶段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其解锁条件业已成就，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
司尚需就本次解锁事项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相关规定统一办理有关解锁事宜。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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